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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： 

今天很榮幸代表核能安全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核安會）協

同相關主管，向大院進行有關「我國海域放射性物質監測執

行現況及未來因應作為」專題報告並備詢。首先，再次對於

大院委員對核安會各項工作的支持及指教，致上敬意及謝忱。 

我國四面環海，海域環境輻射安全與民眾健康、漁業發

展及食品安全息息相關。近年來，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含氚

廢水排放議題，引發社會高度關注。核安會作為輻射安全主

管機關，秉持科學專業，透過跨部會合作，執行我國海域放

射性物質之源頭掌握、強化監測、擴散預報及資訊公開等 4

項配套措施，以確保我國海域環境輻射安全及國人健康。 

以下依序就「我國海域放射性物質監測執行現況及未來

因應作為」擇要報告，敬請 各位委員不吝指教。 

  



 

2 

貳、 我國海域放射性物質監測執行現況 

核能安全委員會知悉日本可能採海洋排放的方式處置

福島第一核電廠內儲存的含氚廢水，即超前部署邀集外交部、

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、交通部、海洋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

術委員會等相關部會共組跨部會因應平台，自 109 年起定期

會議溝通協調，推動各項因應措施，並於 110 年起執行「國

家海域放射性物質環境輻射監測及安全評估整備計畫」，於

日本排放前，完成海域背景基線調查、生物氚檢測技術建置

以及利用歷史洋流資料進行擴散潛勢分析等相關技術整備

工作。 

隨後日本於 112 年 8 月 24 日啟動含氚廢水排放，核安

會整合各部會職掌與資源推動 112 至 115 年「國家海域放

射性物質擴散預警及安全評估應對計畫」，秉持科學專業監

測評估、參照國際標準嚴格監測、為國人安全與健康把關等

3 項原則，執行源頭掌握、強化監測、擴散預報及資訊公開

等 4 項配套措施，以科學數據為基石，確保我國海域環境輻

射安全，守護國人健康。各項配套措施分述如下： 

(一) 源頭掌握：核安會與各部會持續嚴密掌握國際原子能總

署（IAEA）安全審查結果與日本排放動態，111 至 1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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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期間共六次赴日實地掌握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排放作

業與監測情形，亦與日方召開 23 次視訊會議，持續掌握

日本源頭排放與監測規劃等最新資訊；核安會於日方每

批次排放前後，主動對外發布「我國因應日本含氚廢水

排放配套措施進度說明」，迄今已累計發布 46 則，向民

眾說明日方取樣分析結果及 IAEA 監控排放資訊，並說

明含氚廢水海域擴散現況及我國海域輻射監測結果。 

(二) 擴散預報：自日本 112 年 8 月開始排放含氚廢水後，交

通部中央氣象署即啟用 7 日擴散預報作業系統，每日依

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實際排放狀況進行含氚廢水擴散濃

度預報，供民眾即時掌握含氚廢水擴散情形。至今最新

預報結果顯示，影響區域以「日本本州東部海域」為主，

沖繩群島與臺灣周圍海域受影響極為輕微，海水氚濃度

均低於儀器最小可測值。 

(三) 強化監測：核安會透過跨部會合作強化各項海域輻射監

測，海水樣本分析項目由氚、銫核種擴展至鍶、鈷、釕及

銻等多項放射性核種，亦於 114 年建置海藻碘-129 與

魚樣碳-14 分析能力。在生物氚檢測方面，目前由國原

院、輻射偵測中心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3 間實驗室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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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，整體檢測量能可達每年 2,000 件以上，可滿足漁

業署、食藥署與國海院檢測需求，並可提供業者或民眾

自行付費檢測，且該等實驗室已全數取得食品藥物管理

署認證，亦持續透過辦理實驗室比對試驗，持續提升檢

測精度與品質。海域輻射監測作業迄今（截至 115 年 4

月 12 日）已累積完成海水、漁獲物、日本輸入水產品及

生態系物種等各式海域樣本，共計 18,385 件次，結果均

無輻射異常。另 115 年亦持續規劃辦理 4,893 件海域樣

本取樣分析，並已完成第一季預定取樣工作進度。 

(四) 資訊公開：核安會與國原院合作建置「放射性物質海域

擴散海洋資訊平台」中英文版本，設置「一週擴散預報

概述」、「跨部會整合儀表板」及「國際資訊即時看」快捷

專區，整合跨部會成果；每週更新海水、漁獲物及進口

食品之輻射監測數據，並將擴散預報與海水監測結果等

科學專業數據，轉譯為淺顯易懂的紅綠燈號；亦製作約

50 餘張圖卡，方便民眾瞭解，確保資訊透明與民眾知情

權。 

綜上所述，我國已建立涵蓋海水、漁獲物、進口水產品

及海洋生態等多面向監測，並結合海洋模擬擴散預警機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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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資訊公開，降低日本排放福島含氚廢水排放事件對我國

環境與經濟的損害衝擊，讓民眾安心放心。 

參、 我國海域放射性物質監測未來因應作為 

考量日本含氚廢水排放期程長達約 30 年，及中國大陸

沿岸核電廠之可能影響，核安會規劃在既有海域輻射監測及

擴散預報基礎上，進行跨部會資源再整合，持續推動 116 至

119 年「建置國家海域放射性物質污染監控韌性網」計畫，

強化建立海域監測即時技術、評估中國大陸沿岸地區核電廠

放射性物質排放對我國周遭海域之影響、以及污染排放點溯

源預警能力，目前四年期計畫書仍在審議中。 

核安會亦將持續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，執行各式海域樣

本監測，並結合每日海洋模擬擴散預報，長期掌握海域輻射

變化趨勢，確保環境與食品安全。 

另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現階段先以中國大陸福清、秦山與

大亞灣核電廠進行情境模擬分析，結果顯示因地理位置距離

更為接近，對臺灣潛在影響更需審慎評估，故規劃由現行作

業模式，進一步提升為以「污染辨識、追蹤溯源、衝擊評估

及持續監測」之核心架構，達到「監測自動化、來源追蹤、

風險評估及資訊公開」之目標，透過於離島建置海水氚即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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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測設施、精進關鍵難測核種分析技術及發展污染溯源預警

系統，可由過去以實驗室事後分析為主，提升為現地即時掌

握，並運用科學數據支援決策，降低海域放射性物質污染對

社會及產業之影響。 

未來將持續深化跨部會整合與科技應用，建置具快速、

韌性的監控網絡，強化海洋環境放射性物質污染之即時掌握

能力，提升我國海域輻射安全防衛韌性。 

肆、 結語 

核安會作為核能安全主管機關，秉持科學專業與嚴謹監

測原則，整合跨部會之專業與資源，持續監控日本排放含氚

廢水對我國之影響。未來亦將透過推動「建置國家海域放射

性物質污染監控韌性網」計畫，進一步提升海洋防衛韌性達

到污染辨識、溯源追蹤及風險評估能力，確保海域環境安全

及國人健康，維護民生與產業穩定發展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不吝指教！ 


